
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    年     季学期
          社团财务审查表
填表时间：  年  月  日
	财务收入

	项目名称
	收入金额
	拨款日期
	拨款单位
	情况说明

	上学期结余
	元

	收入总计
	元

	财务支出

	项目名称
	支出金额
	支出日期
	经费来源
	情况说明

	
	
	
	
	

	支出总计
	元

	结余
	元


社团财务负责人签字： 

社团第一责任人签字： 

社团指导老师签字：
社团指导单位盖章：

社团财务审查表填表须知
   一、原则上每学期第二周之内，社团提交上一学期社团财务情况表。若社团不能按要求提交财务审查表，将会根据《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学生社团管理办法》相关条例处以注销或其他严重警告。
   二、“财务收入”中的“项目名称”应为具体的活动、项目名称，若无具体项目，仅为社团自主筹款，则填写“自筹经费”。
   三、“自筹经费”中的“拨款单位”视实际情况而定，可为合法单位、个人等，校外单位应注明单位全称。
   四、“财务收入”中的“拨款日期”应为实际收款日期。
   五、“财务收入”中的“情况说明”应填写拨款用途等内容。
   六、“财务支出”中的“支出日期”应为所开发票上的日期。
   七、“财务支出”中的“经费来源”应为“财务收入”中的一种或多种项目，每一项支出经费来源应与收入项目对应。
   八、“财务支出”中的“情况说明”应包含该项目的开展地点、时间等。
   九、表格末端的社团财务负责人签字、社团第一负责人签字、社团指导老师签字必填。
   十、本财务情况表最终解释权归社团管理部所有。


